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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20〕88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三次会议第T20200169号提案的答复

杨泰彪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以智慧停车助力文明城市建设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关注。城市的安全、整洁、有序，离不开对城市的有效管理；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支持；对您的建议，我们表示感谢！
一、各县（市、区）停车现状

（一）路内停车泊位情况。各县（市、区）现有路内停车泊位数19996个，其中，红塔区1732个，江川区2866个，澄江市1732个，通海县2053个，峨山县1050个，易门县4000个，华宁县1899个，新平县1906个，元江县2064个，高新区1004个；实际收费泊位数16732个未收费泊位数3264个（其中江川区1368个、通海县892个，高新区1004个）。

（二）路外停车场情况。各县（市、区）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建设的停车场上报的数量不多，红塔区有河滨路停车场和聂耳音乐广场地下停车场；华宁县计划在县城范围内规划建设三个公共停车场；通海县有3个停车场（通海党校停车场、龙泉景观停车场、秀山后门停车场）；峨山县涉及收费的单位停车场为峨山县人民医院（120个泊位），2个私有停车场有（双通修理厂及风驰修理厂，共42个泊位），不对外开放停车；其余县（市、区）暂无未上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建设的停车场。

（三）泊位路内停车管理情况。各县（市、区）（除高新区外）均已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选取物业公司或运营单位开展泊位收费及管理工作，根据实际并按照路段车位数量情况配备相应的收费人员进行人工收费，形成公开、标准、透明的收费模式，收费时段多集中于8：00-21：00，其余时间实行免费停放，车辆停放时间在二十分钟内免收服务费，超过二十分钟的，按标准收费（具体内容见附件一）。其中，红塔区由玉溪嘉泊智慧停车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经营，为国企经营（未定经营期限）；江川区由玉溪市江星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经营，于2022年到期；澄江市由云南玉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及和江西信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分片区共同经营负责，于2020年12月到期；通海县由通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国资公司分三个泊位区域公开竞价承包给物业公司经营管理，于2020年12月到期，到期后欲交由城管局（玉溪嘉泊智慧停车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经营）管理；峨山县由云南玉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营，于2022年8月到期；易门县由北京爱车易泊科技有限公司经营，采用过渡性经营方式，于2020年7月份到期；华宁县由华宁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爱车易泊公司经营，采用特许经营权方式，具体年限未上报；新平县由新平县美安城镇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经营，为国企经营，未定经营期限；元江县由元江县绿园物业经营，于2022年3月到期。

（四）路内停车缴纳管理费和公共资源占用费情况。近三年各路内停车经营单位向县（市、区）缴纳公共资源占用费和管理费参差不齐，其中峨山县三年共缴纳80.3万元，新平县三年年缴纳20万元，华宁县由通达服务部每月向县城建监察大队上缴公共资源占用费2500元，近三年来共缴纳8万元；红塔区自2018年停车项目开展至今，实际产生的投资及运营成本1000余万元，营业收入900万元。江川区2017-2020年4月物业公司总收入135万元，未上报物业公司承包金额及上缴公共资源占用费情况；通海县通过物业公司承包收取管理费60万元/年；易门县自2019年10月以来收取管理费30万元；澄江市2018-2019年向物业公司共收取130万元管理费。元江县2018-2019年停车收费收入共计167万左右，未上报公共资源占用费上缴情况；新平县每年收取10万元管理费。

（五）停车设施规划建设情况。各县（市、区）停车配套设施建设及管理情况以红塔区、通海县、易门县显著。其中，红塔区由玉溪市嘉泊智慧停车服务有限公司在玉兴路、棋阳路等21条路段1713个泊位采用车位检测器感应地磁结合手持PDA进行管理；在北苑南路、许家湾路19个泊位采用高位视频进行管理；通海县针对县人民医院地块等9个地块作为改造试点，根据条件成熟情况适时进行项目推进，并同步将临时占道停车1500余个、县体育场404个、滇南购物商城160个等现有存量车位进行智能化改造，共同构建开放、共享、共赢、便捷的智能停车管理运营体系。已启动云南通海正东海商业智慧停车楼建设项目，目前已改造完成329个智慧停车位。已完成通海县人民医院智能立体停车楼项目方案设计编制工作；易门县以 BOT（建设—运营—移交）方式，通过招商引资在易门县实施智慧停车投资建设运营项目，其余县区逐步对停车设施进行提档升级，创造智慧停车环境。

二、存在困难
（一）传统人工收费模式，成本支出大、财政收入少。由于各县（市、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人工收费阶段，缺少信息化手段的支撑，收费人员过多，成本支出较高，亟需借助智能设备转变收费模式，提高收费效率。全市不同的区县都有不同的物业管理公司或其他停车运营公司来运营路内泊位，由于收费方式及信息化水平较低，造成泊位逃费率过高，停车收费人员过多，造成收支不平衡，甚至在一些区县还出现亏损现象，从而导致上缴财政资金较少。
（二）系统未实现互联互通，无法发挥数据价值。目前玉溪停车整体规划缺乏顶层设计，各县（市、区）泊位均由不同的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各自建设有不同的系统，系统之间没有打通，造成数据共享困难，数据资源存在“散、小、乱”的问题，造成行业数据要素的流通效率和利用价值不高。

（三）收益来源单一，后市场发展滞后。目前各县（市、区）主要的收益主要由停车收费构成，缺乏停车后市场的开发与运营，车主服务仅有在少数地方可以通过微信端进行缴费，缺少如停车诱导、停车后市场服务等内容，服务内容不完善。

（四）停车建设缓慢，缺乏资金支持及用地保障。玉溪市各县区停车建设缓慢，如华宁县、江川区、通海县都有新建停车位的规划，但是都面临着投入大，资金不好落实的情况，想要有大的发展，必须有专项资金的注入及用地保障。

（五）停车管理部门权力分散，缺少运营整体规划。目前玉溪市缺少统一的停车管理部门，市区路内由城管科管理，市区外部路内由交通局管理，社会化停车场目前没有管理单位，缺乏统一的管理与规划。

三、对策建议
（一）建立统一的市级停车平台。由市智慧城市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联合经招选的专业社会资本方建设玉溪智慧停车综合管理与运营平台。一是打造玉溪静态交通数据库，汇聚停车相关数据，进行接入、处理、管理、存储，为智慧停车运营平台、政府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建立以车主APP、公众号、小程序为主的移动端管理子系统，为市民提供多渠道停车即时讯息和便捷的停车服务，为停车运营单位提供发布实时车位信息平台，提高停车场的使用效率；三是建设智慧停车运营平台，通过智慧化运营及集约化管理，进一步削减停车收费人员支出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四是打造“智慧停车一张图”，政府管理部门更好的掌握交通和停车行业的运营情况，全面提升停车场（泊位）信息化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提升政府停车决策和管理能力，提升行业服务水平，提高百姓满意度。

（二）制定玉溪市智慧停车建设管理意见。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牵头制定玉溪智慧停车建设管理意见，统筹规范全市停车建设，缓解停车供需矛盾，提升停车智能化水平，推动停车产业发展。制定停车数据联网建设规范、停车泊位编码规则，逐步建立健全城镇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数据联网标准，全面具备自动、定时上传车场剩余车位等数据的技术能力，实现停车系统互联互通，促进停车数据联网建设规范。
（三）推动停车产业可持续发展。开展停车场托管服务、共享车位、商圈服务、充电桩服务、停车金融、停车楼建设等市场化运营服务，实现停车市场收益多元；通过引入第三方金融机构，实现停车场专项债的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等多种金融工具，盘活多种停车经营方式，提高停车经营单位抗风险能力，提升全市停车产业水平，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四）组建统一停车管理部门。建议组建玉溪停车管理中心或停车办，负责统筹推进玉溪市停车运营管理工作。协调各县（市、区）做好辖区内停车场基础数据普查和数据对接相关工作；负责道路停车秩序管理，指导、规范道路停车泊位的施划，依法查处道路违法停车行为；制定停车服务收费政策，对停车服务收费实施监督管理；规范停车行业市场秩序，对停车经营单位进行监管。
再次感谢您对玉溪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关心支持，您的关心支持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最好动力！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帮助城市建设管理工作！

[image: image2.wmf]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0月9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 杰   18908777171）

抄送：市政府办、市政协提案委。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0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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